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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綜述政制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以往就

2012年立法會選舉所作的討論。  

�
 

背景 

 
2.  2012年立法會選舉已於 2012年 9月 9日舉行，以選出第五屆

立法會的 70名議員。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541章 )(下稱

"《選管會條例》 ")的其中一項規定，選舉管理委員會 (下稱 "選管

會 ")須在選舉結束後的 3個月內，就與該項選舉有關而選管會根據

《選管會條例》或任何其他條例具有職能的事宜，向行政長官作出

報告。  
 
 
事務委員會的相關討論 

 
3.  事務委員會曾在不同會議上討論與 2012年立法會選舉有

關的實務安排。下文各段綜述事務委員會所提出的部分主要關注

事項。  
 

2012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的分界  
 
4.  在 2011年 7月 18日 的 會 議 上 ， 當 局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介

2012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分界的臨時建議。委員察悉，當局建

議沿用現有 5個地方選區的分界及名稱，並按照每個地方選區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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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6月 30日為止的人口預測，把 35個議席分配予該 5個選區。

部分委員關注到，新界東和新界西兩個地方選區的人口均非常龐

大，且地域覆蓋範圍廣闊，令這些選區的競選活動難以進行。部

分委員亦關注到，在設有眾多議席的地方選區內，候選人只要獲

得約 25 000票或選票總數約 3%，便可取得議席。他們建議政府當

局理順地方選區的劃界情況 (例如把新界西地方選區一分為二；將

新界東地方選區和新界西地方選區合併，然後再分拆為 3個地方選

區；把離島區從新界西地方選區併入香港島地方選區 )，以期減低

地方選區之間的人口差距，以及解決對地方選區議席分配不均的

關注。  
 
5.  政府當局解釋，按照臨時建議，各地方選區的人口偏離幅

度均在±15%的許可限度之內。政府當局認為應將地方選區數目維

持在 5個，因為市民大眾已經習慣現有選舉安排，而有關安排對有

意參選的候選人多年來在其所屬選區內建立密切聯繫和網絡的工

作有幫助。如採納任何新建議 (例如把 5個地方選區併為 4個或增至

6個 )，選民會難以適應新的安排。然而，政府當局歡迎日後就

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地方選區數目及地方選區的分界提出的建

議。  
 
財政資助及選舉開支 

 

財政資助 
 

6.  就 2008年立法會選舉而言，每張候選人名單／每名候選人

可獲發放的財政資助額為該候選人名單／該候選人所得有效選票

總數乘以 11元，或候選人名單的申報選舉開支的 50%，以較低者

為準。部分委員認為 2012年立法會選舉的財政資助額應由每票

11元增加至最少 20元，而資助額上限應由申報選舉開支的 50%調

整至 70%至 80%。  
 
7.  經考慮委員表達的意見後，政府當局同意優化 2012年立法

會選舉的財政資助計劃。按《 2011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的規定，

合資格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的財政資助額已修訂為下述金額最低

者： (i)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可獲取有效選票乘以每票 12元的款

額； (ii)有關選區或功能界別的選舉開支限額的 50%；或 (iii)該名

候選人或該份候選人名單申報的選舉開支金額。據政府當局表

示，新的計算公式能反映候選人名單／候選人從市民所得的支持

程度，亦讓候選人有更多空間爭取財政資助，因此屬公平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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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開支  
 
8.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建議將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的

選舉開支最高限額定於 600萬元，實屬過高。然而，部分其他委員

認為，政府當局應將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的選舉開支限額定於

較高水平，或取消任何上限，從而鼓勵來自商界及專業界別的獨

立候選人，即使沒有政黨的人力支援，也可參與該項選舉。部分

委員認為，雖然較高的選舉開支限額會對經濟環境不富裕的候選

人不利，但若把選舉開支限額定於低水平，將會對候選人的競選

活動構成限制。他們認為政府當局就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所建

議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屬恰當。  
 
9.  政府當局表示， 600萬元為最高限額，候選人的開支可少

於此數額。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的選舉開支限額不應定於高水

平，令不論來自大小政黨的候選人及獨立候選人都可參與這項選

舉。此外，有關選舉開支可由同一名單上的 5名候選人分擔，而獨

立候選人亦可與其他黨派合組一張名單參選，以分攤開支。

《 2011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訂明，在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的選

舉中，可由任何一份名單上的所有候選人或由他人代該等候選人

招致的選舉開支的最高限額為 600萬元。至於2012年地方選區及其

他功能界別的選舉，當局並沒有調整有關的選舉開支限額。  
 
選舉申報書  
 
10.  委員一直促請政府當局檢討是否可以透過行政方法，處理

指稱涉及《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第 554章 )的技術性和輕

微違規事項的選舉投訴。委員關注到，負責查核候選人選舉申報

書的選舉事務處，會將任何可能違反《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
例》規定的事項 (不論有關事項如何輕微 )轉介廉政公署 (下稱 "廉
署 ")進行調查。由於廉署調查有關個案，涉及的候選人須面對相

當不明確的情況，部分候選人更須支付相當大筆的法律費用，向

原訟法庭申請寬免令。在制定《 2011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

草案》期間，政府當局同意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選

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便就處理有輕微錯誤或遺漏的選

舉申報書實施特定安排。《 2011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已於 2011年 7月 6日獲立法會通過。  
 
11.  然而，政府當局強調，儘管實施輕微錯漏特定安排，如廉

署收到投訴或情報，顯示候選人可能作出明知或理應知道屬虛假

達關鍵程度或具誤導性達關鍵程度的陳述 (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

法行為 )條例》第 20條有關行為足以構成舞弊行為 )，廉署會對有

關個案作出調查。在這情況下，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即使已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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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微特定安排對選舉申報書作出修正，此舉也不會令他們獲得豁

免，無須接受調查或無須於其後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
例》遭受檢控。  
 
選舉宣傳材料及競選活動  
 
選舉廣告  
 
12.  在寄發選舉廣告及相關材料方面，部分委員贊成鼓勵候選

人以電子方式寄發選舉廣告，以保護環境。他們認為，為減少地

址標籤的耗用量，選舉事務處應讓候選人自行選擇以個人還是住

戶為單位，向其提供用以寄發選舉廣告的選民地址標籤。  
 
13.  據選舉事務處所述，既定的做法是向每位候選人提供區內

選民的一套地址標籤。根據現時的安排，地址標籤是以個人名義

印出。為方便擬以住戶為單位寄出選舉廣告的候選人，同一地址

標籤如載有兩個或以上的選民，便會印上 "H"字，而候選人可以只

寄出一個郵件至載有 "H"字的地址。為免影響個別選民接收選舉廣

告的權利，選舉事務處會繼續按現行做法，以個人為單位向候選

人提供地址標籤。委員察悉，依選管會之見，若要真正解決問題，

應鼓勵選民提供電郵地址，以及鼓勵候選人以電子方式寄發選舉

廣告，而選舉事務處已循不同途徑收集選民的電郵地址。為確保

資料準確，選舉事務處亦會在宣傳活動中提醒選民更新其電郵地

址。  
 
14.  部分委員認為，由於預期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的候選人

需要接觸全港所有登記選民，因此當局應容許他們透過電子傳媒

介紹其政綱。這些委員指出，經電子傳媒發放選舉廣告的做法，

在海外國家非常普遍，並建議當局放寬目前在電視和電台進行競

選活動的限制。然而，政府當局始終認為，應在選舉活動中禁止

經電子傳媒發放選舉廣告，以確保所有候選人能公平競選。  
 
15.  部分委員認為，要候選人向選舉事務處提交選舉廣告、授

權書、選舉申報書等的印文本，以符合選管會根據各項選舉程序／

規例制訂的法定聲明規定，實在非常不方便。為利便候選人，他

們要求政府當局接納以電子方式送達的選舉材料，以及發展一個

資訊科技系統，處理以電子方式送達的所有種類的選舉材料。對

於候選人須在選舉結果公布後保留其選舉網站 12個月，部分委員

亦表示關注，認為候選人在遵從這項擬議規定時會有實際困難。

委員建議設立一個由選舉事務處負責的中央網站，供候選人提交

電子選舉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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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經考慮委員的意見後，政府當局提交了《 2012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其中一項規定，是候選人可在選舉廣告

發布後的一個工作天內，把有關選舉廣告的詳細資料 (即選舉廣告

的電子文本、發布選舉廣告的公開平台的超連結等等 )，張貼在一

個由選舉事務處負責的公開平台 (稱為 "中央平台 ")或由候選人本

人或獲其授權的人負責的公開平台 (稱為 "候選人平台 ")，供公眾查

閱。  
 
聯合宣傳信件  
 
17.  按照以往的安排，區議會、立法會和選舉委員會 (下稱 "選
委會 ")界別分組選舉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有權免付郵資向其獲

提名的選區／界別或選委會界別分組內的每名選民╱投票人寄出

一封信件。然而，信件必須是關乎有關的選舉，並必須符合相關

選管會規例所訂的規定及限制。部分委員曾強烈促請政府當局採

納先前由部分立法會議員提出的下述建議：容許不同選區或界別

的候選人名單／候選人在同一封免付郵資寄出的宣傳信件中印上

其參選資料。他們強調，此舉能讓政黨為其參加同一次選舉的候

選人名單／候選人加強宣傳，同時亦可節省紙張。委員亦詢問，

有關安排會否適用於製作選舉的橫額、海報及街板。  
 
18.  根據《 2011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不同選區／界

別的候選人名單，以及擁有多個議席的功能界別的候選人或選委

會界別分組的候選人，可免付郵資而向同一名選民／投票人寄出

宣傳信件。有關安排只適用於地方選區的一張候選人名單和區議

會 (第二 )功能界別的一張候選人名單；有 3個議席的勞工界功能界

別的候選人；以及在同一個擁有多個議席 (由 16席至 60席不等 )的
選委會界別分組參選的候選人。選舉事務處承諾，為即將舉行的

各項選舉制訂選舉指引時，會檢討有關製作橫額、海報及街板的

安排。  
 
支持同意書  
 
19.  部分委員關注到，如要候選人事先取得在互聯網社交網站

及通訊網站上自發表示支持的人士的書面同意，會有實際困難。

委員察悉，《 2012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已修訂《選舉 (舞
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27條，以訂明如一名候選人或一名人士沒

有要求或指示將某些支持者的支持納入其選舉廣告中，亦沒有授

權任何人如此要求或指示，則該名候選人或人士無須事先取得該

等支持者的書面同意。如某候選人或某人發表或繼續發表包含上

述支持的選舉廣告，而沒有修改該項支持的內容或描述，則該名

候選人或人士無須事先取得在有關選舉廣告中作出支持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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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面同意。委員察悉，候選人須確定他沒有要求或指示將任何

人士或組織的姓名、名稱、標識或圖像納入其選舉廣告中，亦沒

有授權任何人如此要求或指示。候選人無須確定該等出於自願而

在其選舉廣告中表達支持的人士的身份。  
 
20.  委員可參閱《 2012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

會報告 (立法會CB(2)1897/11-12號文件 )，以瞭解就放寬關於提交

選舉廣告聲明書及文本的規定的討論詳情。  
 
在樓宇內進行競選活動  
 
21.  部分委員關注到，一些私人樓宇的管理機構 (即業主立案

法團、互助委員會、管理公司等 )在處理競選活動時，沒有遵守 "公
平和平等對待 "在同一選區／界別競逐的所有候選人／地方選區

候選人名單的原則。政府當局表示，如選管會接獲投訴，指有樓

宇管理機構曾不公平或不平等地對待候選人，而選管會確信投訴

理由充分，可發表公開聲明提出譴責或嚴厲譴責，包括公布獲優

待及受虧待的候選人姓名／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部分委員建

議，當局應公開向樓宇管理機構發出的譴責或嚴厲譴責，以收阻

嚇作用。  
 
選民登記  
 
22.  鑒於傳媒廣泛報道，在2011年區議會選舉中，有大量投票

通知卡無法派遞，且出現涉嫌種票的個案，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

當局檢討選民登記制度，確保選民登記冊準確無誤，並在 2012年
9月的立法會選舉之前，挽回市民對選舉制度的信心。因應事務委

員會的強烈要求，政府當局已就選民登記制度進行檢討，而選舉

事務處已自 2012年 1月起推行多項登記制度優化措施。《就選民登

記制度優化措施的諮詢報告》進一步載列選民登記制度優化措施

的公眾諮詢結果，以及政府當局對擬議措施的最終立場 (立法會

CB(2)1722/11-12(01)號文件 )。委員察悉，為改善現行的選民登記

制度，選舉事務處已自 2012年 1月起推行多項即時措施，例如強化

查核、加強宣傳、額外查核已拆卸及即將拆卸的建築物的名單，

以及加強核對資料的工作。  
 
"通常居於香港 "的涵義及詮釋  
 
23.  部分委員注意到，與 "通常居於香港 "的涵義相關的事宜，

並沒有列入《就選民登記制度優化措施的諮詢文件》，他們要求

政府當局在原則上澄清，已退休並在香港以外地方居住的選民，

或在香港沒有住址但仍與香港保持密切聯繫的選民，是否符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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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資格。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探討這些人士是否仍可享有投票權，

而如果他們仍可享有投票權，則他們可如何合法地行使其投票權。 
 
24.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入境條例》(第 115章 )第 2(6)條，任

何人暫時不在香港，並不表示該人已不再通常居於香港，在斷定

該人是否已不再通常居於香港時，須考慮該人的個人情況及他不

在香港的情況。根據 "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 "，相關因素包括該人

離港時間長短、離港理由，以及他在香港所保持的聯繫等。每宗

個案須按本身的情況考慮，而政府當局會詳細研究此事項。  
 
選舉實務安排  
 
前往投票站  
 
25.  部分委員注意到，只有90%的投票站是無障礙投票站，他

們認為政府當局應加緊物色其他合適的場地。政府當局表示會在

場地加設斜道，以方便進出。選民如因殘疾而難以到達投票站，

可向選舉事務處申請重新編配往這些選民可到達的特別投票站。

如情況許可，選舉事務處會與香港復康會作出安排，為這些選民

提供復康巴士服務。政府當局的目標，是最少有 90%的場地屬無

障礙，並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另覓其他地點。  
 
投票時間  
 
26.  部分委員認為，在以往的選舉中， 15小時的投票時間 (上
午 7時 30分至晚上 10時 30分 )太長，會使公務員不願意在投票日到

投票站工作。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縮短投票時間，以利便點票安

排，並節省人力資源。然而，部分委員認為，市民或會接受對投

票時間作出輕微調整。  
 
27.  政府當局表示，以往曾有縮短投票時間的建議，但未被廣

泛接受，原因是這做法會減低部分選民的投票意欲，因為他們較

喜歡在晚飯後投票。由於 2012年立法會選舉的選票數目將會大幅

增加，選舉事務處會因應過往經驗，檢討點票所需的時間及投票

時間。  
 
人員訓練與人手安排  
 
28.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檢討投票站和點票站人員的薪

酬、工作時數及工作環境。他們留意到，在 2008年立法會選舉中，

有投票站／點票站人員對點票程序不夠熟悉，並認為當局應就有

關程序為投票站／點票站人員提供足夠訓練，以防止同類事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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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發生。部分委員建議，不應把在某一區內工作的公務員調派至

同一區，以避免出現任何利益衝突。  
 
29.  政府當局表示，投票站人員的薪酬是以固定金額作為計算

基礎，由早上 7時 30分投票開始起，至翌晨 1時 30分為止，超時工

作則會以時薪計算。投票站人員的工作量會視乎個別投票站的實

際情況而定。當局會為投票站人員提供培訓及經驗分享會，令他

們熟習投票和點票程序，以提升工作效率。為免出現利益衝突，

若有關公務員本身的工作涉及地區敏感職務，選舉事務處不會把

他們派往其工作地區的投票站擔任投票站主任的工作。  
 
點票安排  
 
30.  部分委員認為，在過去的選舉中，點票所用的時間過長。

他們強調有需要加快點票過程，因為 2012年立法會選舉新增區議

會 (第二 )功能界別議席，很多選民將會投下兩票，點票過程必然

延長。部分委員亦不滿選舉事務處選擇位於赤鱲角的亞洲博覽

館，作為中央點票站的場地，因為該處地點偏遠。政府當局承諾

會找出可予改善之處，以加快點票過程。當局又解釋，就 2012年
立法會選舉而言，用作中央點票站的場地應該具有足夠的空間，

以供點算選票及容納其他配套設施，而亞洲博覽館是符合上述要

求的唯一選擇。  
 
在選舉日進行的競選活動  
 
31.  部分委員關注到在選舉期間出現的暴力事件，並促請政府

當局為警務人員提供特別訓練，處理與選舉有關的糾紛。部分委

員認為，鑒於投票站外的禁止拉票區範圍頗大，在投票日當天進

行的拉票活動已變得毫無意義。政府當局表示，警方設有專責隊

伍，負責處理與選舉有關的紛爭，而警方在執法時會採取貫徹一

致和不偏不倚的做法，並會為在投票站執勤的前線人員提供指

引。政府當局解釋，選舉主任會在每個投票站外劃定地方，作為

禁止拉票區和禁止逗留區，讓選民進入投票站時免受拉扯。按情

況需要，選舉事務處會檢討禁止拉票區的範圍，並與選舉主任商

討此事。  
 
票站調查  
 
32.  部分委員重申他們一直以來對下述安排感到關注：候選

人、其政黨或助選團可在投票結束前使用由進行調查的人士或機

構提供的資料策劃競選活動，這對其他候選人不公平。他們認為

政府當局應收緊對票站調查的規管，以確保選舉公平。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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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選管會已呼籲傳媒及有關機構不要在投票結束前公布票站

調查結果，或就個別候選人或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的表現發表具

體評論或預測，以免影響選民所作的選擇。獲准進行票站調查前，

有關人士或機構須簽署一份承諾書，答允遵守承諾書上就進行票

站調查所載的條款和指引。選管會可發出公開聲明作出譴責或嚴

厲譴責，並公布違反承諾書／指引內所載條款的人士或機構的姓

名或名稱。政府當局尊重學術及言論自由，因此無意規管票站調

查結果的用途。  
 
選舉呈請機制  
 
33.  終審法院於 2010年 12月13日裁定，《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第 67(3)條中的最終決定條文，與《基本法》第八十二條所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屬於終審法院的規定不符，因此該條文

屬違憲及無效。其後事務委員會就政府當局提出的下述建議進行

討論：引入越級上訴機制，容許對原訟法庭就根據《立法會條例》、

《區議會條例》(第 547章 )及《村代表選舉條例》(第 576章 )提交的

選舉呈請所作裁決感到不滿的一方，若取得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

的上訴許可，可直接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部分委員支持從速解

決選舉呈請，但部分其他委員則對下述事項表示關注：所招致的

訟費、有關的越級上訴程序對終審法院個案量造成的影響，以及

採取一般上訴程序的權利。  
 
34.  《 2011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就立法會、

區議會及村代表選舉所作的選舉呈請引入越級上訴機制，在審議

該條例草案期間，相關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問及擬議越級上訴機制

所涉的財政開支。據政府當局表示，上訴所涉開支因案件性質、

審理期長短及複雜程度而定，並會因而影響所須投放的司法及其

他資源，因此，若要就有關費用作一般性的表述，並不可行。委

員亦詢問，可否把擬議的 7個工作日上訴期限延長至 14個工作日。

據政府當局表示，擬議的 7個工作日上訴期限有助從速解決爭議，

而且把受選舉呈請質疑的個別人士所面對的不明朗時間盡量縮

短，以及紓減有關選民對其代表感到不肯定的感覺，同樣至為重

要。《 2011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於 2011年 7月 6日獲制定。 
 
 
相關議案／質詢及文件 

 
35.  在 2011年 12月 2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甘乃威議員就 "改善

選民登記制度，重建市民對選舉制度的信心 "動議一項議案。經黃

宜弘議員修正的該項議案，已獲立法會通過。獲通過的議案的措

辭載於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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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陳偉業議員曾先後在 2012年 10月 17日及 10月 31日的立法

會會議上，就下述個案分別提出兩項口頭質詢：在 2012年立法會

選舉中，選民疑遭人使用其身份在選舉日投票；以及選民遭撤銷

選民登記。陳議員提出的質詢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所作的回

覆載於附錄 II。至於自第一屆立法會以來，在立法會會議席上提

出 的 其 他 相 關 質 詢 ， 以 及 已 上 載 於 立 法 會 網 站

(http://www.legco.gov.hk)的相關文件，載於附錄 III。  
 
 

新近發展情況 

 
37.  在 2012年 10月 16日及 11月 19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

對多項與 2012年立法會選舉有關的事宜表示關注，例如就已舉報

的種票個案作出調查的進展；選舉事務處為競選目的而製作的唯

讀光碟所載的選民紀錄是否準確；以及在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

中，有 20多萬名已登記選民的姓名從正式選民登記冊上遭剔除。

委員認為有需要在日後的會議上討論這些事宜。  
 
38.  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2年 12月 17日的下次會議上，與政府當

局討論選管會 2012年立法會選舉報告書。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12月 13日  
 



 

 

2011年 12月 21日的立法會會議  
甘乃威議員就  

“改善選民登記制度，重建市民對選舉制度的信心 ” 
動議的議案  

 
 
經黃宜弘議員修正的議案  
 
最近有傳媒披露，於今年 11月 6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後發現不少懷疑
種票個案；此外，在以往每次立法會選舉和區議會選舉之後，當局

皆接獲數萬份退回的投票通知卡；就此，本會認為當局應進一步優

化選民登記制度下的核實機制，以防止不法份子以虛假地址登記為

選民，破壞選舉制度，令選民失去信心；另一方面，選舉權為十分

重要的權利，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
特區 ’)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就此，本會促請當
局全力調查懷疑種票個案，檢控不法份子，並全面檢討選民登記制

度，在維護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的選舉權的同時，確保在明年 9月立
法會選舉舉行前堵塞漏洞，重建市民對選舉制度的信心。  
 
 

 

附錄  I    



    
立法會九題：選民疑遭人使用其身份投票 
＊＊＊＊＊＊＊＊＊＊＊＊＊＊＊＊＊＊

  以下為今日（十月十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陳偉業議員的提問和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有不少市民在二○一二年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日向本人反映，他們前
往投票站投票時，票站職員核實其選民身份後表示，較早前已有人以他們
的身份投票，但該等市民當日較早前未曾進入投票站投票。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在二○一二年九月九日當日接獲選民懷疑遭人使用其身份投票的個
案數目為何，以及各投票站的個案數目分別為何； 
 
（二）出現上述第（一）項問題的原因為何；及 
 
（三）當局會否採取措施，防止再出現上述問題；若會，詳情為何；若
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問題的三個部分，當局的回覆如下： 
 
（一）及（二）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
（第５４１Ｄ章）（《規例》）第５３條，在立法會選舉中，投票站主任
須在向前往投票選民發出選票前，在有關的正式選民登記冊的文本內，於
該選民的姓名及身份證明文件號碼上加劃一條橫線，以表示該選民已領取
有關選票。另外，根據《規例》第６０條，如有人自稱為某選民而申領選
票，但之前已有人以該選民身份獲發選票，即該選民在選民登記冊上的姓
名和身份證明文件號碼已給劃去，投票站主任可向該名人士發出一張正面
批註「重複」及「ＴＥＮＤＥＲＥＤ」字樣的選票。這類選票在點票時不
會視為有效。就選民到達發票櫃檯領取選票時發現他在選民登記冊上的姓
名及身份證明文件號碼已給劃去的個案，投票站主任須按上述《規例》處
理。一般來說，由於能夠掌握的資料有限，個案發生的原因難以確認。事
發原因可能是之前有另一人冒認有關選民獲發選票，又或者是該選民刻意
試圖再次要求獲發選票，亦可能是因為發票櫃檯的投票站工作人員不小心
錯誤劃去登記冊上的記項而引致的。 
 
  在二○一二年九月九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在點算地方選區選票的過
程中，共發現一百三十五張在正面批註「重複」及「ＴＥＮＤＥＲＥＤ」
字樣的選票。至於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及傳統功能界別，則分別發現
有九十五張及五張在正面批註「重複」及「ＴＥＮＤＥＲＥＤ」字樣的選
票。 
 
  至於投訴方面，選舉管理委員會到目前為止共收到七十宗投訴（每宗
投訴涉及一名選民，共涉及七十名選民），投訴人聲稱於投票站申領選票
時被告知之前已有人以其身份獲發選票。各投票站的個案數目詳列於附
件。選舉管理委員會現正就個案進行調查，如發現有可疑之處，會轉介有
關執法機關跟進。另一方面，警方收到三十一宗有關懷疑有人冒認選民獲
發選票的個案（涉及三十四名選民），當中二十六宗正轉交廉政公署跟進
（涉及二十八名選民）。廉政公署則共收到二十七宗有關個案（涉及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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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九名選民，當中包括警方轉交廉政公署的二十六宗個案）。由於向選舉管
理委員會投訴的人可能同時向警方或廉政公署作出舉報，選舉管理委員會
收到的投訴可能與警方或廉政公署的個案有所重複。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５５４章）第１５條，任
何人用另一人的姓名申領選票；或在選舉中投票後再用本身的姓名在同一
選舉中申領選票，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如循公訴程序審訊，一經
定罪，可處罰款五十萬元及監禁七年。 
 
（三）選舉事務處在立法會選舉前都會透過培訓要求發票櫃檯工作人員在
核實選民身份後，要按《規例》小心劃去該選民在選民登記冊上的姓名和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選舉事務處亦有要求發票櫃檯工作人員在劃去選民登
記冊上有關記項時，須由另一名工作人員核對，以免誤將上一行或下一行
的記項劃去。因應有關投訴，選舉事務處會繼續加強培訓，以確保在未來
的選舉中，發票櫃檯工作人員正確依法執行有關工作。 

完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７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６時２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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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投票站編號  投票站名稱  個案數目  

A0102 香港公園體育館  1 
A0901 聖雅各福群會寶翠園幼稚園幼兒

中心  
1 

A1302 聖公會聖馬太小學  1 

B0801 黃泥涌體育館  2 

B1001 灣仔郵政局  1 

C0401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愛蝶灣 ) 2 

C0501 筲箕灣郵政局  1 

C0901 福建中學  (小西灣 ) 1 

C1101 培僑小學  1 

C1401 鰂魚涌體育館  1 

C1801 皇仁書院  1 

C2301 啟基學校  (港島 ) 2 

C2902 東熹苑逸熹閣 B 座地下  1 

D1001 明德學院  1 

E0701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2 

E1301 聖公會基榮小學  1 

E1701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1 

F0201 福榮街官立小學  1 

F0601 北河街體育館  1 

F1701 長沙灣社區中心  1 

G0502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何文田

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  
1 

G0601 余振強紀念中學  1 

G1601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1 

G1701 馬頭涌官立小學 (紅磡灣 ) 1 

G1901 紅磡市政大廈體育館  1 

G2101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1 

H1202 潔心林炳炎中學  1 

H2101 保良局百周年學校  1 

H2401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1 

J0501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1 

J0701 振華道體育館  1 

J1701 藍田 (東區 )社區會堂  1 

J2301 天主教普照中學  1 

J2701 觀塘瑪利諾書院   1 

J3501 樂華社區中心  1 



 

投票站編號  投票站名稱  個案數目  

K0101 雅麗珊社區中心  1 

K1102 澳仙納幼稚園舊址  2 

L1701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1 

L1802 蝴蝶灣社區中心  1 

L2701 聖公會蒙恩小學  1 

M0301 朗屏社區會堂  1 

M1401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  1 

M1701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1 

N0401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1 

N1001 保榮路體育館  1 

N1101 彩園會堂  3 

N1602 聯和墟社區會堂  1 

P1401 神召會康樂中學  1 

P1501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1 

Q0401 港澳信義會小學  1 

Q2402 啓思中學  1 

R0401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3 

R0601 慈航學校  1 

R1601 隆亨社區中心  1 

R2001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1 

R2801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1 

S0401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1 

S1401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1 

S2001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1 

S2901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  1 

T0601 聖公會偉倫小學  1 
總數   70 
 
 



    
立法會十七題：維持選民登記資料準確性 
＊＊＊＊＊＊＊＊＊＊＊＊＊＊＊＊＊＊

  以下為今日（十月三十一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陳偉業議員的提問和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的書面答覆： 
 
問題： 
 
  多月來有不少市民向本人反映，他們在選民登記冊上的登記（登記）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撤銷，而在過去多個月內他們亦從未接獲選舉事務處
要求他們核實選民資料的信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十二個月，當局接獲選民投訴他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撤銷登
記的個案數目為何； 
 
（二）在第（一）項的個案中，有關選民被撤銷登記的原因為何；有否調
查撤銷登記的過程是否涉及政府部門的疏忽或行政錯誤；若有，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當局會否改善現時的政策及安排，以免選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撤
銷登記；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議員的各項提問，現綜合回覆如下： 
 
  為回應公眾及立法會議員有關二○一一年區議會選舉懷疑虛假選民登
記住址的關注，當局在二○一一年底檢討現行選民登記制度及建議一系列
的優化措施。其後選舉事務處於本年一月起推行一系列的查核措施，並擴
闊查核範圍，以提高選民登記冊資料的真確性。這些措施包括加強隨機抽
樣查核、查核同一個登記住址有超過若干不同姓氏或選民人數的個案、與
房屋署及房屋協會就住戶記錄進行資料核對、跟進退回選舉事務處的選舉
信件，以及跟進二○一一年區議會選舉涉及懷疑虛假住址的投訴個案等。
上述措施在實施前均有向立法會作出通報，並得到不少立法會議員的支
持。 
 
  據《立法會條例》（香港法例第５４２章）第２４（２）條，凡選舉
登記主任有合理理由信納，在現有的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內登記為選
民的人，不再居於該登記冊內在該人的姓名相對之處所記錄的住址，而選
舉登記主任並不知道該人在香港的新的主要住址（如有的話），則該人無
權憑藉在現有的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內登記為選民而在任何其後的地
方選區選民登記冊內登記為選民。上述條例第２８（２）條亦列明，選舉
登記主任如有合理理由而信納最後向該主任呈報的住址，不再是該選民在
香港的唯一或主要居所，可從地方選區的正式選民登記冊內將其姓名略
去。 
 
  如經執行或跟進上述查核措施，選舉事務處獲得的資料顯示，有理由
懷疑部分選民的登記住址可能已不再是其唯一或主要居所，選舉事務處會
根據相關選舉管理委員會規例，在編製二○一二年臨時選民登記冊時，就
這些懷疑個案作出合適的書面查訊，並以掛號郵遞方式直接送交查訊的對
象。 
 
  據此，選舉事務處在本年四月三十日前分批向相關約二十九萬六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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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發出查訊信件。截至五月底，選舉事務處就發出的查訊信件接獲約四
萬一千名選民的回覆，另外有約二萬五千名選民向選舉事務處要求更新住
址資料，但餘下受查訊約二十三萬名選民則沒有在法定限期前回覆選舉事
務處以確認或更新其登記住址。對於沒有回覆查訊的個案，處方有合理理
由相信有關選民的登記住址已不是其唯一或主要住址。故此，選舉事務處
根據有關規例，將這些選民的姓名及主要住址，載入根據法例於本年六月
十五日公布的遭剔除者名單內。 
 
  為了呼籲選民及時更新住址，選舉事務處在本年五月和六月透過不同
渠道加強宣傳，包括發放新聞稿、於電台播放宣傳聲帶、在報章刊登廣
告、張貼宣傳海報、透過電視台播放宣傳短片，及於港鐵車箱電子顯示板
及政府網頁發放資訊等，並特別提醒公眾查閱臨時選民登記冊及遭剔除者
名單的安排，多方呼籲已登記選民若其住址或其他登記資料需要更改，必
須在六月二十九日的限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同時，選舉事務處根據
相關規例，於六月十五日刊登公告，向公眾告知臨時選民登記冊及遭剔除
者名單可在六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九日期間，在選舉登記主任的辦事處及
各民政事務處供公眾查閱。不滿被列入遭剔除者名單內的人士，可在六月
二十九日前向選舉登記主任遞交申索通知書，提出他有權在正式選民登記
冊上登記的申索。按相關規例提出的申索會轉介予審裁官考慮並作出裁
決，在獲得審裁官的批准後，有關人士的姓名才會被納入二○一二年七月
公布的正式選民登記冊內。這安排亦經各大報章及媒體以新聞形式報道。 
 
  除以上向全港市民作出的宣傳和公告外，選舉事務處於本年六月十四
日特別再次向該二十三萬名被納入遭剔除者名單的人士發出提示信，提醒
他們必須在六月二十九日或之前遞交申索通知書或更新／確認登記住址。
其中約有一萬三千名被納入遭剔除者名單的選民在六月二十九日或之前提
出申索或更新／確認登記住址，在取得審裁官的批准後，他們的姓名和住
址已被納入和載列在二○一二年正式選民登記冊上。由於選舉事務處於法
定限期前，始終沒有收到餘下約二十一萬七千名人士提出申索或更新／確
認登記住址的書面通知，選舉事務處根據相關選舉法例，將他們的姓名及
住址從正式選民登記冊中刪除。 
 
  總括而言，選舉事務處向有關選民作出書面查訊以確認他們是否仍在
登記住址居住，以及最終將他們的姓名從選民登記冊中刪除，都是根據相
關選舉法例進行，而且除了按照法例要求作出有關公告及將有關臨時選民
登記冊／遭剔除者名單提供予公眾查閱外，選舉事務處亦透過不同渠道多
次廣泛呼籲及提醒有關人士作出回應或提出申索。 
 
  為維持選民登記冊內選民登記住址的準確性，選舉事務處會在二○一
三年繼續推行查核措施，以確定記錄在現有正式選民登記冊的選民登記住
址，仍是他們在本港的唯一或主要居所。除根據查核結果及按法例要求向
有關選民發出查訊信件外，選舉事務處亦會繼續加強宣傳措施，提醒受查
訊的選民須在法定限期前向選舉事務處更新／確認登記住址，以確保他們
不會失去選民登記資格以及投票權。此外，選民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選舉
事務處熱線２８９１ １００１，查詢他們的選民資格，或向選舉事務處更
新登記資料。 

完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１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３時３２分 

 

新聞資料庫 | 昨天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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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I 
 

選舉管理委員會 

2012年立法會選舉報告書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  2008年4月9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21至28頁 (湯家驊議員提出的

口頭質詢) 
 

 2008年6月18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74至75頁 (單仲偕議員提出的

書面質詢)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0年7月19日  
(議程項目I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0年10月30日  
(議程項目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1年1月17日  
(議程項目III及IV) 
 

議程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2011年2月18日  
 

《 2010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

案》委員會報告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1年3月18日  
(議程項目III及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1年4月18日  
(議程項目III) 
 

議程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2011年6月24日  
 

《 2011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1年7月18日  
(議程項目II、III及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1年11月21日  

(議程項目IV) 
 

議程 

會議紀要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09-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18-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00719.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007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0103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0103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10117.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101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papers/hc0218cb2-103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1031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103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1041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104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papers/hc0624cb2-21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1071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107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11121.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111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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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2011年11月30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56至59頁 (何俊仁議員提出的

書面質詢) 
 

立法會  

2011年12月14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84至92頁 (何俊仁議員提出的

書面質詢)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109至112頁(余若薇議員提出

的書面質詢)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1年12月19日  
(議程項目II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2年2月17日  
(議程項目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2年3月19日  
(議程項目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2年4月16日  
(議程項目III及IV) 

議程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2012年4月20日  
 

《 2012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2年5月21日  
(議程項目IV)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2年5月30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69至71頁(黃國健議員提出的

書面質詢) 
 

 2012年6月6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17至26頁(湯家驊議員提出的

口頭質詢)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57至59頁(梁家傑議員提出的

書面質詢)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30-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1214-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1214-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1121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112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20217.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202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2031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203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20416.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204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hc/papers/hc0420cb2-173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20521.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205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30-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06-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06-translate-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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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內務委員會 

 
2012年6月24日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訂

立的9項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報

告  
 

立法會  2012年10月17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76至80頁 (陳偉業議員提出的

書面質詢) 
 

 2012年10月31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84至86頁 (陳偉業議員提出的

書面質詢)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2年12月13日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papers/hc0624cb2-216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1017-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1031-translate-c.pdf

